[bookmark: _GoBack]关于注销青岛四顺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我局于2025年12月8日，对你单位《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依法作出《注销青岛四顺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决定书》（青黄审服（职）注字〔2025〕15251号），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我局无法向你单位直接或邮寄送达，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三十日视为送达。原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作废。　

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5年12月17日








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青黄审服（职）注字〔2025〕15251号

注销青岛四顺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决定书

青岛四顺物流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2日我局接到区交通运输局来函，确认你单位自2020年7月3日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7月2日，有效期届满未延续，建议依法注销你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你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一）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规定，我局作出如下决定：
注销青岛四顺物流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3日取得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朝阳山路327号青岛西海岸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综合窗口）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190号）；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地址：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368号）；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199号）；胶州市人民法院（地址：胶州市马蹄泉路15号）；青岛铁路运输法院（地址：青岛市市南区朝城路35号）提起行政诉讼。 


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5年12月8日













抄送：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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